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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

关于征选山东省工伤预防专家库戊员的通知

各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,省直有关部门,有关行业协会,有关

技工院校,有关单位 :

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

示精神,扎实做好
“
十四五

”
时期工伤预防工作,深入开展重点

行业企业工伤预防宣传培训,按照 《山东省工伤预防费使用管理

实施办法》 (鲁人社规 匚⒛18〕 3号 )、 《山东省工伤预防五年

行动计划 (⒛21-⒛25年 )实施方案》 (鲁人社字 匚⒛21〕 73

号 )要求,决定组建山东省工伤预防专家库 (以下简称专家库 )。

现就征选专家库成员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
一、专家库定位

通过建立一支理论功底扎实、实践经验丰富、推动工作有力

的工伤预防专家队伍,促进专家积极参与工伤预防工作,充分发

挥专家在工伤预防立项评审、宣传培训、问题诊断、措施制定、

评估验收等相关工作中的技术支撑和咨询服务作用,不断提升我

省工伤预防工作的科学化、规范化、专业化、职业化水平。

省工伤预防专家库分行业建设,包括若干个专业组。

二、入库专家条件



全省各级行政机关、企事业单位、高等院校、科研机构、医

疗卫生机构、行业协会、大中型企业等各行业领域从事安全生产、

职业健康、工伤预防、财务管理等方面的专家均可申报,入库专

家应符合以下条件 :

(一 )政治立场坚定,坚持原则,作风正派,具有良好的职

业道德,能够认真、客观、公正、廉洁地履行职责,没有违法违

纪等不良记录。

(二 )熟悉党和国家关于安全生产及工伤预防的方针政策 ,

熟悉本行业法律法规及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规定,掌握安全生产

及职业病防治法律法规和有关技术标准,具有较高的专业素质和

政策水平,在相关领域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 ,

有较强的现场发现、分析和解决事故隐患的能力。

(三 )具有高级 (科研单位和高校为正高级 )以上技术职称 ,

或者具有山东省应急管理专家资格。

(四 )身体健康,年龄在 65周 岁以下,能胜任现场工作。

(五 )中 国科学院或工程院院士、特殊专业人士和相关行业

知名专家的年龄及职称可适当放宽。

(六 )拟推荐专家专业主要包括:矿山、危险化学品、建筑、

交通、工贸、消防、职业卫生、放射卫生、心理健康、财务管理、

劳动保障等行业领域。

三、入库专家权利和义务

(一 )入库专家按规定享有以下权利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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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以个人身份独立提出工作意见和建议,不受任何单位或个

人干预;

2.开展工作期间按规定获得劳务报酬,所在单位不得减损应

获得的权益;

3.向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、行业主 (监 )管部门反映工伤

预防工作情况,提出意见和建议 ;

4.可 自愿退出专家库。

(二 )入库专家职责:

1.参与工伤预防政策、制度措施、实施办法的制定和调研分

析、课题研究,参与必要性、可行性论证;

2.参与工伤预防项目或方案的拟订、评估、评审、验收工作;

3.参与工伤预防、安全生产、职业卫生实地调研检查,排查

隐患、提出整改措施与实施评估验收工作;

4.参与工伤保险政策解读、工伤预防知识、技能的宣传培训;

5.在特殊工伤事故调查中提供专业咨询和技术支持,开展同

类多发事故技术原因分析及对策措施制定工作;

6.其他相关工作。

四、专家库管理

(一 )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负责专家库管理,统筹协调专

家参与相关工作,负 责与专家联络等日常工作,有关单位负责做

好本地本单位专家协同管理、服务保障等工作。专家库入库专家

名单适时在网站公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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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 )专家库实行动态管理,专家库成员通过部门推荐、审

查报送、复核确认形式产生,专家名单实行动态管理,每两年进

行一次调整,确保在库专家结构不断优化。对于连续 2次无正当

理由拒绝参与工伤预防工作或不认真履行职责的专家,退出专家

库。

(三 )各相关部门和单位开展工伤预防相关工作一般应邀请

专家库中的专家,并按照相关规定由使用单位向专家支付相应的

报酬。

(四 )专家所开展的工作仅为使用单位和所服务单位提供技

术支持和决策建议,不具有行政权力,不替代和承担使用单位和

所服务单位的行政主体责任。专家对提供安全生产技术服务的法

律后果负责。

五、征选程序

(一 )申请推荐阶段。工伤预防专家库成员采取个人申报并

由单位推荐的方式。省直有关部门、行业协会所属行业领域各推

荐 10名 专家人选,各技工院校、各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每个专

业至少推荐 3名 专家人选,由专家本人填写 《山东省工伤预防专

家申报表》 (简称申报表,详见附件 1)并签名。需报送 《申报

表》纸质件一式两份,本人身份证、学历学位证书、相关证件复

印件各一式一份,本人近期一寸彩色蓝底免冠照片 2张。

(二 )审查报送阶段。各有关部门、单位要高度重视工伤预

防专家征选工作,严格按通知规定的条件对个人申请材料进行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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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、核实、综合比选,于 ⒛23年 11月 15日 前,汇总形成 《山东

省工伤预防专家推荐汇总表》 (附件 2,加盖公章 )及推荐对象

个人材料报送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。

(三 )复核确认阶段。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根据推荐情况 ,

按照
“
多中选好、好中选优

”
原则,对推荐人选进行资格复查、

材料复核、集中评议,确定最终入库专家人选,专家人员名单在

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网站公示。

联系人:张惠英

联系电话 (传真 )∶ 0531-51788046,18553170601

眭Lf由阝筇筝: zhanghyrstashandong。 cn。

附件:1。 山东省工伤预防专家库专家申报表

2.山东省工伤预防专家库专家推荐汇总表

(此件主动公开 )

(联系单位:工伤保险处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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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山东省工伤预防专家库专家申报表

拟报专业组:        填表时间: 年  月  日

姓 名 性 别 民 族

身份证号 出生年月

工作单位 职 务

社会兼职 健康状况

学历 职称

毕业学校 所学专业

主要

从事

专业

1 熟

悉

专

业

1

勹
∠

'
△ 刀

△

单位地址 移动电话

家庭地址 办公电话

个人邮箱 紧急电话

工作

简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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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业绩 (300字 以内)

专家本人意见

签字: 日

专家所在单位意见

单位盖章 (签字 )

业务处室审核意见:

单位盖章 (签 字 ) 日

审批意见:

单位盖章 (签字 )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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︱

∞

︱

附件 2

填报市 (盖章 )∶

山东省工伤预防专家库专家推荐汇总表

填报时间:

序号 姓名 刂生另刂 身份证号码 工作单位 职务 职称 拟报专业组 联系方式

2

3

4

5

6


